
关于因病鉴定达到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程度人员的公示

（2024.07）

按照《关于转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〈关于印发 职工非因工伤残或因病丧失

劳动能力程度鉴定标准（试行）的通知〉的通知》（新劳社字〔2002〕23 号）

相关规定和要求，2024 年 11 月 14 日塔城地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召开了劳动

能力鉴定医疗专家评审会，对 37 名申请病退人员进行了鉴定。经鉴定、评审，

9人达到完全丧失劳动能力。现对达到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进行公示。公示

时间:2024 年 11 月 15 日-2024 年 11 月 21 日（5 个工作日）。如对上述鉴定结

论有需反映的问题及情况，请在公示期内向塔城地区人社局监察科、劳动能力鉴

定中心反映。 电话：0901－6223804，0901-6231627

塔城地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

2024 年 11 月 15 日

因病鉴定达到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程度人员名单

（公示时间：2024 年 11 月 15 日至 2024 年 11 月 21 日）

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评审结果

1 耿 靖 女 38 地直灵活就业人员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

2 明文利 男 52 塔城市第三中学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

3 刘桂梅 女 48 额敏县杰勒阿尕什镇寄宿制学校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

4 赵 新 男 50 额敏县灵活就业人员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

5 刁红侠 女 48 乌苏市第一幼儿园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

6 李晓玲 女 48 沙湾市第一小学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

7 唐达古丽·再尼西 女 50 托里县教科局青少年活动中心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

8 丁波 男 50 裕民县园林服务中心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

9 叶丽娜尔·哈加合买提 女 45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


